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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進修 
一、法令依據 

(一)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 

(二)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 

(三)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 

二、處理流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作業注意事項 

(一)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3年 2月 6日總處培字第 1030022304號函重申各機關

所屬公務人員國內進修費用，應以公餘進修且進修科目與職務性質相關者，始得

核予補助；亦即公務人員公餘進修經服務機關學校認定與業務有關，並同意其前

往進修且成績優良者，每人每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 2萬元，並得由機關視預算經

費狀況，從嚴規定。 

(二)公餘進修人員，如須申請費用補助者，則需先向機關申請同意進修，俟收到成績

通知書後再依規定申請費用補助。 

全時進修 

國內外專科以上
學校 

入學進修或選修
學分 

國內外其他機
關（構）進修 

公餘進修 

確定進修類別 

選修進修  或  入學進修  或   專題研究 

人事單位審核 

選送進修者須經服務機關審議通過 

機關核定 

經人事、主
計單位審核 

30日 

 

 

國內外機關學
校專題研究 

部分辦公時間進修 

公餘進修：依規定申請

費用補助，並檢附 

＊ 繳費收據正本 

＊ 成績單影本 

＊ 核准同意進修之文

件影本 

選送或自行申請

全時進修者，應

依訓練進修法第

12條第 2項、第

14、15、16 條履

行義務 

核發補助 

10日 

各機關每學年薦送

部分辦公時間進修

人數，最高以編制

內職員預算員額十

分之一為限，每人

每週公假進修時數

最高以 8小時為限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S0050004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S0050006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S01100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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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各機關公務人員進修費用補助，應依各機關相關補助規定辦理。 

(四)學期結束後，應於收到學校成績通知書後 2個月內，檢附該通知書及繳費收據申

請補助進修費用。無進修成績評定者，應於進修結束後 2個月內，檢附前項進修

報告及繳費收據申請補助進修費用。 

四、使用表格 

公教人員進修費用補助申請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